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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 

  本市校園受疫情影響嚴峻，然本市幅員遼闊，學校城鄉差距大，

考量各校疫情狀況不一，111 年 6月 30 日前彈性授權因校制宜，視風

險高低調整班級、年級或全校授課模式，以維護學生健康與安全。 

二、 評估依據 

(一) 本局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傳染病統計資料系統及全市、各

行政區、各級學校教職員工生確診案例統計進行分析，提供每週

第一層級疫情風險判斷相關資訊。 

(二) 各校依據學校規模、確診學生分布年班級、校內傳播鏈數目、感

染源是否明確、影響學生數與班級數、擴散速度以及課務安排等

作為第二層級疫情風險判斷相關資訊。 

三、 評估方式 

    本局每週四提供第一層級疫情風險判斷相關資訊予九大分區中心

學校轉各校週知，各校須於每週五中午前透過防疫專責小組會議併同

第二層級疫情風險判斷相關資訊，進行學校疫情風險評估，並視風險

高低，決定隔週全校、年級、或班級之授課模式並通知家長。 

四、 評估原則 

(一) 高風險行政區:原則暫停實體課程採居家線上教學；例外彈性授權

因校制宜。 

(二) 中風險行政區: 授權學校因校制宜，學校依據校內第二層級疫情

風險判斷相關資訊，透過防疫專責小組會議討論決議採取實體教

學、線上教學及同步或非同步分流教學。 

(三) 低風險行政區:原則到校實體授課；例外彈性授權因校制宜，得採

取實體教學、居家線上教學及同步或非同步分流教學。 

(四) 依據教育部規定，學生確診或快篩陽性，所屬班級實施 3天全班

居家學習，本市授權各校得視需求調整天數至 5天、實施全年級

或全校暫停實體課程居家學習。 

(五) 學校因應學生特殊時段或需求得分流到校，採居家線上學習或其



他有效教學模式。 

(六) 家長有防疫疑慮者，可幫學生申請防疫假，不列入出缺勤紀錄亦

不扣減其學業評量成績。 

五、 彈性授權原則 

(一) 為提高學校處理全校暫停實體課程效率，核備制調整為報備制，

學校透過防疫專責小組會議決議確認即可實施，無須經本局同

意，於每日校安室發布之表單暫停實體課程情形調查即可。 

(二) 6 月 30 日前，各校視學校疫苗施打、定期評量、技能檢定或其他

特殊情況保持彈性讓學生返校。 

(三) 學校倘因疫情而暫停實體課程，請依午餐採購契約書規定辦理午

餐退費事宜，若前述契約中未針對疫情等因素訂定退費原則，請

學校與廠商考量不可抗力及無預警等因素可能造成食材損失層

面，事先協調午餐退費事宜並妥善與學生家長溝通，以達成午餐

退費共識。 

六、 各階段別執行方式 

(一) 幼兒園部分 

請各幼兒園考量幼生尚未接種疫苗，且日前幼兒園師生確診案頻

傳，致班級經營、人力及行政運作困難，故授權幼兒園經園內防

疫專責小組會議決議，得採自主停課 3-5 天；惟請與家長妥適溝

通，對於家庭照顧確有困難，經園所確認後，由幼兒園提供基本

照顧服務。 

(二) 國小部分 

1. 請國小各校考量目前學校師生確診案頻傳，致課務安排、班級經

營、教學模式及行政運作面臨極大考驗，另國小學生刻正施打疫

苗，疫苗覆蓋率低，染疫風險高等因素進行評估。 

2. 當全校因確診個案暫停實體課程班級數(以下簡稱確診班級)     

達以下標準時，全校暫停實體課程(沿用教育部標準)。 

(1) 總班級數 29班以下，「確診班級」達全校三分之一。 

(2) 總班級數 30班至 59 班，「確診班級」達 10班。 

(3) 總班級數 60班以上，「確診班級」達 20 班。 

(4) 「確診班級」未達上開班級數，學校經風險評估後，考量學校

規模、確診學生分布年班、傳播鏈數目、感染源是否 明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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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學生數與班級數、擴散速度、課務安排等，仍有實施全校

暫停實體課程之必要，得通過校內防疫專責小組會議決議全校

暫停實體課程。 

3. 配套措施 

(1) 分流教學：因疫情導致部分學生在家、部分學生到校之情形，

由教師進行實體授課，同時搭配視訊鏡頭直播教學影像，提供

在家學生居家學習。 

(2) 基本照顧：全校暫停實體課程期間，如非確診班級學生家庭照

顧確有困難者，經學校確認後，由學校提供基本照顧服務。 

(三) 國高中職部分 

1. 請國高中職各校考量目前 COVID-19 疫情狀況，以兼顧校園防疫、

師生健康、學習品質及學校運作量能為重點，國、高中學生多已

完成二劑疫苗施打，且家長照顧問題相對衝擊較低等因素進行評

估。 

2. 考量專業群科及專門學程之特殊性，同一科別技能實作訓練活動

有共用教學練習場所與實習工廠之需要，同科班級有較高染疫風

險；另考量專業群科師資結構特殊性，爰為兼顧學生學習及防疫

之需，本市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(含普通型高中設有專業群科)各

科有三分之一以上班級，如有教職員工生經列「確診個案」或

「密切接觸者」，該校得實施全科暫停實體課程，該科教職員工生

應進行「自我健康監測」。除「確診個案」及「密切接觸者」之

外，停課天數得視實際疫情調查及風險評估結果後決定。 

3. 如全班實施 3-5 天居家學習(線上教學)班級數超過 10 班或達全校

1/3、教師確診或居家隔離人數過多，經評估課務運作困難，得調

整全校授課模式，全校暫停實體課程，改採居家學習(線上教

學)。 

4. 配套措施： 

(1) 為兼顧應考權益及降低國中九年級學生移動風險，授權國中九

年級於會考前後 1-2 週採居家學習(線上教學)，降低群聚風

險。 

(2) 考量高中三年級期末考後，以及國中九年級會考後，課程已告

一段落，得於畢業典禮前改採居家學習(線上教學)。 

(3) 各年級定期評量前，得改採 3-5 天居家學習(線上教學)。 



(4) 非確診班級學生如有到校學習需求，請學校提供課程所需相關

協助。 

(四) 特教部分 

  校內各特殊教育類班調整授課模式比照學校各項學習及防疫措

施，不得排除特教學生，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、健康與安全。 


